[bookmark: _Hlk216373062]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
報名簡章

壹、目的
為強化本市企業雇主對於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意願，提昇職場之友善工作環境及增進中高齡及高齡勞工福祉，特辦理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透過評選獎勵及辦理表揚活動，表彰長期進用與提供友善中高齡及高齡勞工職場環境之企業雇主，以鼓勵本市企業與中高齡及高齡勞工夥伴共同打造屬於自己的和諧、健康、友善職場環境，並表達市府對企業協助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重視與感謝之意。
貳、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 主辦單位：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3、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全國勞工大聯盟總會
參、獎項及獎勵
一、特優獎：預計5名(排序1-5)，各頒發獎座一座、認證證書及新臺幣7萬元獎勵品(為商品禮券或等值禮品)乙份。認證效期為2年。
二、優等：預計10名(排序6-15)，各頒發獎座一座、認證證書及新臺幣5萬元獎勵品(為商品禮券或等值禮品)乙份。認證效期為2年。
三、甲等：預計15名(排序16-30)，各頒發獎座一座、認證證書及新臺幣2萬元獎勵品(為商品禮券或等值禮品)乙份。認證效期為2年。
肆、參選資格
1、 113年1月1日以前依法登記於臺中市轄內之事業單位，不包括政黨及政治團體，員工人數應有5人以上，其中至少有1人為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年滿45歲以上)。
2、 依法登記於臺中市外、113年1月1日以前於臺中市轄內設有分支機構之事業單位，不包括政黨及政治團體，員工人數應有5人以上，其中至少有1人為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年滿45歲以上)。
3、 認證對象以申請單位為限。如以臺中分公司申請，則以臺中分公司的員工做為評核母體，認證效力僅及於臺中分公司，不擴及總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同一企業轄下分公司、分支機構、分店、工廠等報名參加不得超過3家。
4、 僱用之中高齡及高齡者(45歲以上)人數達申請認證單位之總員工人數10％，以受理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之投保勞工保險(含職災保險)人數為計算基準。
5、 申請單位於113年1月1日起至審查期間及認證有效期間內，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得撤銷或廢止其參選或獲獎資格，並應限期命其返還已頒發之獎勵品: 
(一)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料。 
(二)有重大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事。(詳附件4)
伍、報名期間及方式
一、報名期間：自115年3月12日至115年6月30日止，主辦單位可視實際執行情形調整或延長報名期間。
二、報名方式：檢附下列資料向主辦單位報名：
附件1.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檢核表。
附件2.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申請表。
附件3.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書。(含格式說明)
三、受理報名及相關諮詢窗口：社團法人全國勞工大聯盟總會-霍主任；
電話：04-22434450 0966-438450；
電子郵件：2020nflu@gmail.com
陸、評選認證指標及配分
各項認證指標內涵及配分詳見下表。
	指標
	內涵

	共融力
	共融力著重於企業是否具備自上而下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友善職場之承諾與治理機制，並能透過制度設計與工作環境規劃，促進不同年齡層員工之互信合作與世代協作。

	行動力
	行動力著重於企業在招募任用階段，是否能主動開放多元管道，
並透過實際僱用成果與完善的新人支持措施，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順利進入並適應職場。

	續航力
	續航力聚焦於企業是否能因應中高齡及高齡員工的身心特性，
調整工作流程、職務內容與工作環境，並透過職務再設計與科技賦能，延長其穩定就業年限。

	陪伴力
	陪伴力著重於企業是否能提供支持性制度，協助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在工作、家庭與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並建立合理的發展、獎勵與留任機制。

	創新力
	創新力鼓勵企業發展具前瞻性或差異化之友善中高齡措施，並透過外部肯定或獲獎事蹟，展現其在推動友善職場上的標竿角色。




	
評選指標
(評分)
	
說   明

	共融力
(16分)
	(1) 負責人或高層主管做出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友善職場的公開承諾(如公司公告、提供申訴管道、相關懲處或會議紀錄等)(最高得4分) 
(2) 成立及推動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組織、單位或規章。 (最高得4分)
(3) 考量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及青年員工之特性，設計能促進世代協作的分工交流模式制度、內部規章，與年齡友善的工作環境。(最高得8分) 

	行動力
(30分)
	(1) 針對中高齡及高齡者提供多元招募措施或方式。(最高得8分)
(2) 僱用中高齡員工與高齡員工人數及比率(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且目前仍在職)。(最高得6分)
(3) 辦理中高齡及高齡新進員工新人訓練或個別指導之情形(如提供訓練教材、職務說明書、個別指導手冊或表單等)。(最高得8分)
(4) 辦理與中高齡及高齡或友善職場等相關教育訓練、會議或宣導活動之情形(如辦理日期及簽到冊等)。(最高得8分)。

	續航力
(22分)
	(1) 為中高齡及高齡員工調整工作流程或職務配置(如生產線調整、彈性工時等)。(最高得8分)
(2) 提供適合中高齡及高齡員工之工作設備、改善硬體工作環境或職務再設計(例如提供輔具-如老花眼鏡，環境改善-如廁所防滑、改善辦公室照明等佐證文件或照片)。(最高得8分)
(3) 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數位科技賦能(例如提供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學習數位技能、軟體操作等教育機會，如AI應用、3C科技應用等，以強化中高齡員工職能)。(最高得6分)

	陪伴力
(22分)
	(1) 提供有助於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之措施或職災預防措施(如提供家庭照顧假、員工健檢、連結長照服務或照顧津貼等福利措施)。(最高得8分)
(2) 提供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合理升遷、獎勵及留任制度。(最高得8分)
(3) 退休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最高得6分)

	創新力
(10分)
	(1) 其他有助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在職場上發展，或具創新的友善作為或措施(如配合中央及本市各局處辦理友善中高齡就業相關政策、運用政府獎補助僱用中高齡及高齡求職者等)。(最高得6分)
(2) 獲得友善中高齡、友善雇主或DEI等相關獎項。(最高得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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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認證程序
   一、參選資格審查
由主辦單位依本計畫所訂參選資格，就報名之企業進行資格審查，審查其申請資格及檢視參選資料是否齊全(應備資料不齊且未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件者，視同未申請)，且查核有無發生重大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事，通過參選資格審查之企業得以進入書面審查。
  二、書面審查
      （一）由主辦單位依評選指標，邀請熟悉勞動事務之專家學者、勞工團體代表、人力資源主管及非營利機構團體代表等5人至7人組成評選小組召開會議，評選小組依據評選指標進行書面綜合審查。
      （二）另由主辦單位就基本項目之落實法令情形先行查核，作成審查意見供評選委員評分參考。
       (三) 由評選小組就書面審查結果進行評比排序。
 三、實地訪視
      （一）由評選小組就書面審查初步結果及評選所需，至多擇選10家企業進行現場實地訪視(每次訪視委員以3人出席為原則)，企業需配合實地訪視，訪視內容包含企業單位簡報(以15分鐘為原則)，引導委員現場訪查(30分鐘為原則)，並辦理訪查座談(15分鐘為原則)。
      （二）評選小組依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結果評定得獎企業。
  四、評選結果公告
      評選結果由主辦單位發函通知得獎企業，得獎名單於表揚活動後公告於主辦單位網頁。
捌、表揚
  一、經本市評選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之事業單位，由主辦單位辦理公開表揚活動，日期暫訂為115年10月中旬，並視實際執行期程調整。
  二、於表揚活動時發放認證事業單位之友善事蹟專刊，以廣為讓各企業知悉並效法其措施及福利。
























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檢核表附件1

事業單位抬頭：　　　　　　　　　　　　　　　　　　　　　　　　　　　
1、 認證檢核表（附件1，即本表）　             已提供 未提供
2、 認證申請表（附件2）　　　　　             已提供 未提供
3、 執行成果說明書（附件3）　　　             已提供 未提供
4、 參選單位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已提供 未提供
5、 受理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之勞保計費清單及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已提供 未提供
6、 各項指標自評表暨佐證資料對照表
請依下列各項指標與基準之敘述，填入自評分數，並依序填寫「執行成果說明書」對照頁次、「證明文件表」對照編號。
	評核指標
	評核基準
	各基準配分
	自評得分
	執行成果說明書頁次對照

	1. 共融力
（16分）
	負責人或高層主管做出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友善職場的公開承諾(如公司公告、提供申訴管道、相關懲處或會議紀錄等)
	最高4分
	例如：○分
	例如：P.○

	
	成立及推動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組織、單位或規章
	最高4分
	
	

	
	考量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及青年員工之特性，設計能促進世代協作的分工交流模式制度、內部規章，與年齡友善的工作環境
	最高8分
	
	

	2. 行動力
（30分）
	針對中高齡及高齡者提供多元招募措施或方式
	最高8分
	
	

	
	[bookmark: _Hlk216614052]僱用中高齡員工與高齡員工人數及比率(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且目前仍在職)
	最高6分
	
	

	
	辦理中高齡及高齡新進員工新人訓練或個別指導之情形(如提供訓練教材、職務說明書、個別指導手冊或表單等)。
	最高8分
	
	

	
	辦理與中高齡及高齡或友善職場等相關教育訓練、會議或宣導活動之情形(如辦理日期及簽到冊等)。
	最高8分
	
	

	3.續航力
（22分）
	為中高齡及高齡員工調整工作流程或職務配置(如生產線調整、彈性工時等)
	最高8分
	
	

	
	[bookmark: _Hlk216614334]提供適合中高齡及高齡員工之工作設備、改善硬體工作環境或職務再設計(例如提供輔具-如老花眼鏡，環境改善-如廁所防滑、改善辦公室照明等佐證文件或照片)。
	最高8分
	
	

	
	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數位科技賦能(例如提供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學習數位技能、軟體操作等教育機會，如AI應用、3C科技應用等，以強化中高齡員工職能)
	最高6分
	
	

	4.陪伴力
(22分)
	提供有助於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之措施或職災預防措施(如提供家庭照顧假、員工健檢、連結長照服務或照顧津貼等福利措施)
	最高8分
	
	

	
	提供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合理升遷、獎勵及留任制度
	最高8分
	
	

	
	退休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
	最高6分
	
	

	5.創新力
（10分）
	[bookmark: _Hlk216614543]其他有助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在職場上發展，或具創新的友善作為或措施(如配合中央及本市各局處辦理友善中高齡就業相關政策、運用政府獎補助僱用中高齡及高齡求職者等)
	最高6分
	
	

	
	獲得中高齡、友善雇主或DEI等相關獎項。
	最高4分
	
	

	總分
	例如：80分
	





[bookmark: _Hlk216382993]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申請表附件2

主要行業別：(請擇一勾選)
□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支援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參選單位基本資料

	事業單位抬頭
	中文
	

	登記地址
	□□□□□□

	統一編號
	

	設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外商請填「在臺分公司」設立日期）

	聯絡人
	姓名：
	職銜：

	
	手機：
	電話：

	
	傳真：
	E-mail：

	提出申請時員工總人數
	(受理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之勞保計費清單為準)

	企業簡介
	



	企業推動友善中高齡職場環境之理念及作為
	







        立同意書人　　　　　　　　　　　　（申請事業單位抬頭）申請參加「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對於下列事項均已確實知悉並同意遵守，特此承諾：
1. 同意本活動參選辦法及各項公告、規則與評選結果。
1、 所有繳交之參選文件均屬實，且無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料。
2、 113年1月1日起至審查期間及認證有效期間內無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料，且未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之情事。
3、 同意主辦機關對於參選者所提供之資料，無論認證與否概不退件。
4、 同意主辦機關對於所有參與之照片、設計圖、說明文字、錄影等相關資料有使用權，並得以任何形式重製、公開展示、編輯、利用或散布，以利推廣宣傳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相關活動。
5、 同意於獲獎後配合參加主辦機關各項廣宣活動，並於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機構官方網站或相關社群媒體披露獲獎文字訊息與照片。
6、 同意接受主辦單位之後續實地訪查、採訪、攝影（立同意書人應事前取得所屬參加人員之同意）。
7、 提供資料不得侵犯智慧財產權或有侵權之行為，如有發生前開情形，取消或撤銷資格。
8、 如經發現有違反參選條件相關之情事發生，參選事業單位基於未真實自我揭露之狀況下，同意主辦單位撤銷或廢止參選或獲獎資格，亦將無條件返還獎金，並負擔因此所致之一切法律責任及賠償責任。
　　
此致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立同意書人（申請事業單位抬頭）：                   

                                      
                                      (請加蓋單位章或發票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備註：報名單位繳交之報名資料僅使用於本獎項選拔表揚作業之特定目的，並於本次活動結束後進行銷毀。
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附件3

-執行成果說明書
敬啟者，您好！
感謝並歡迎貴單位申請「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期盼透過本次申請，呈現貴單位在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與營造友善職場環境之具體成果，並藉由認證歷程協助貴單位檢視各項作為，持續精進，共同朝向打造全齡友善職場之目標邁進。

請依各項指標及基準之實際辦理情形，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完成填報「執行成果說明書」（即附件3），並依附件1、附件2、附件3之順序合併為同一份檔案後轉為 PDF 檔，於受理申請期限完成申請作業。
誠摯期待貴單位的踴躍參與。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敬上

《執行成果說明與證明文件格式指引》
1. 檔案邊界：A4大小（寬21cm×高29.7cm），上下左右邊界2cm。
2. 字體：微軟正黑體、不小於12字元。
3. 行距：固定行高24點，與前段距離0.5行，與後段距離0.5行。
4. 證明文件內容可為（不限於）照片、圖片、截圖、影片、多媒體、圖表、報表、名冊等，無法於文件表現者，可檢附權限開放檢視之雲端網址，惟評核仍以本文件內容為主。
5. 請將認證檢核表（附件1）、認證申請表（附件2）、執行成果說明書（附件3），依序合併為同一檔案並轉為PDF檔。
[bookmark: _Toc195199891]

115年度臺中市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計畫
-執行成果說明書
【請填寫事業單位抬頭】
1、 共融力
(1) 負責人或高層主管做出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友善職場的公開承諾(如公司公告、提供申訴管道、相關懲處或會議紀錄等)
執行成果說明


(2) 成立推動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組織、單位或規章。
執行成果說明


(3) 考量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及青年員工之特性，設計能促進世代協作的分工交流模式制度、內部規章，與年齡友善的工作環境
執行成果說明


2、 行動力
(1) 針對中高齡及高齡者提供多元招募措施或方式
執行成果說明


(2) 僱用中高齡員工與高齡員工人數及比率(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且目前仍在職)
執行成果說明（以受理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之投保勞工保險人數為計算基準，請提供投保勞工保險資料，並請填寫下表）

	中高齡員工人數（45~55歲）
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進用時年齡為45歲(含)-55歲、且提出申請時仍在職
	（人數）
	（佔所有員工比率）

	中高齡員工人數（56~65歲）
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進用時年齡為56歲(含)-65歲、且提出申請時仍在職
	（人數）
	（佔所有員工比率）

	高齡員工人數
114年在職3個月以上、進用時年齡逾65歲以上、且提出申請時仍在職
	（人數）
	（佔所有員工比率）

	所有員工人數
	（人數）
	100%


(3) 辦理中高齡及高齡新進員工新人訓練或個別指導之情形(如提供訓練教材、職務說明書、個別指導手冊或表單等)。
執行成果說明


(4) 辦理與中高齡及高齡或友善職場等相關教育訓練、會議或宣導活動之情形(如辦理日期及簽到冊等)。
執行成果說明


3、 續航力
(1) 為中高齡及高齡員工調整工作流程或職務配置(如生產線調整、彈性工時等)
執行成果說明



(2) 提供適合中高齡及高齡員工之工作設備、改善硬體工作環境或職務再設計(例如提供輔具-如老花眼鏡，環境改善-如廁所防滑、改善辦公室照明等佐證文件或照片)。
執行成果說明



(3) 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數位科技賦能(例如提供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學習數位技能、軟體操作等教育機會，如AI應用、3C科技應用等，以強化中高齡員工職能)
執行成果說明



4、 陪伴力
(1) 提供有助於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之措施或職災預防措施(如提供家庭照顧假、員工健檢、連結長照服務或照顧津貼等福利措施)
執行成果說明

(2) 提供在職中高齡及高齡者合理升遷、獎勵及留任制度
執行成果說明


(3) 退休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
執行成果說明


5、 創新力
(1) 其他有助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在職場上發展，或具創新的友善作為或措施(如配合中央及本市各局處辦理友善中高齡就業相關政策、運用政府獎補助僱用中高齡及高齡求職者等)
執行成果說明


(2) 獲得中高齡、友善雇主或DEI等相關獎項。
執行成果說明







附件4

本簡章所指違反重大勞動法令判定基準：
1、 相關勞動法令定義：勞動基準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服務法、職業安 全衛生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2、 113年1月1日起至審查期間及認證有效期間內，違反下列事項:
(1) 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規受判刑確定者。
(2) 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令等經處罰鍰達3次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3) 曾欠繳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費、高薪低報，致違反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法規，經處罰鍰達3次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4) 曾發生屬於「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實施要點」範圍之「重大勞資爭議」事件者。
(5) 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主管機關處部分或全部停工處分者。
(6) 曾發生下列職業災害者: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7) 違反其他相關法規，經主辦單位判定屬重大違規者。
